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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了确保本市经济社会、人口和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规范本市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的管理工作，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绿化市容局三部门修订了《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修订的上海市生活垃

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7〕50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本区内生活垃圾无法自行处置，需

由市属设施处置的相关区应征收环境补偿费；对市属设施所在区及紧

邻且受到较大影响的相关区拨付环境补偿费。根据《通知》意见，各

垃圾导入区及相关街镇应将补偿资金定向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

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

此，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下简称“绿容局”）设立生活垃圾

跨区转运、处置费（又称“环境补偿费”）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于环

境补偿费，用于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

实施环卫类、绿化类提升项目，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

周边区域的整体环境，提升居民满意度。2021年实施 2020年启动，

跨年度实施项目 2个，分别为真光路（同普路-金沙江路）东侧绿地

整治提升工程、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化建设工程，实施 2021年启

动项目 7个，分别为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桃浦地区行道树盖

板整治项目、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环卫道班房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环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2021年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

障项目、2021年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2021年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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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转运、处置费项目年初预算安排为 1,200.00万元，2020 年结转

经费 45.00万元，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1,245.00万元，实际支出 1,204.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6.72%。

二、评价结论

运用由项目组设计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

准，该项目绩效评分结果为 87.66分，绩效评级为“良”。

本项目总体组织规范，较好的完成了 2021年开展的环卫保洁、

绿化修复、设施完善的项目，推动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

桃浦镇等周边地区改善环境质量。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

项目资金使用合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监控基本到位，现

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2021年开展实施的 9 个项目均在开

展良好。7个工程项目均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开工、完工，工程计划完

成率 100%，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桃

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及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按合同约

定开展，服务计划完成率 100%，服务履约及时率 100%，服务考核达

标率 100%。项目开展提升桃浦镇等周边地区环境美化程度，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周边区域的整体环境，提升居民满意度。但是，但项目

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合理，指标设置不够明确，预算编制不够具体、细

化。个别项目供应商审价不够及时，个别项目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

进度款项，档案管理不够及时。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1.管理规定严格，过程监督到位，有效提升了桃浦周边环境质量

在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管理上，项目建设方、工程施工方、项

目监理通力合作，管理到位，使得工程进度及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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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方面，施工方及监理方加大对施工过程及工程质量的监督，

督促施工单位文明施工，规范施工，完善工程质量，并在规定时间内

完工。经过项目建设方、工程施工方、项目监理的验收，项目一次验

收合格率 100%。完工后养护期内，绿化植物生长良好，景色美观，

设施养护到位。

环卫保洁方面，浦地区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保洁

区域(道路）创建工作，通过在武威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弄）

推行“三结合”日常保洁法、“三段式”双轨作业模式等高质量保洁作业，

成功创建“高标准保洁区域”。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重点区域，累

计开展 25次保障活动，5次大冲洗活动，集中力量对保障道路进行

深度保洁和冲洗。提供各类其他环境卫生保障 127次；桃浦地区累计

777个商户、30条路段，根据各路段商铺的需求进行垃圾定时定点收

集；切实规范环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收运，确保垃圾残液、冲洗

水的处置合规合法，杜绝垃圾残液、冲洗水违规排放现象。以上综合

措施确保了桃浦地区面上环境无明显脏乱差现象，全面提升了桃浦地

区环境面貌。

四、主要问题

1.项目未编制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及工作计划，造成部分合同款项

未及时支付

项目资金预算直接以总额形式安排，未编制详细的年度资金使用

计划及预算明细，项目预算未细化至二、三级明细，项目预算编制单

价及数量编制依据的充分性不足。因此，部分项目无法充分预估项目

进度和付款进度，造成部分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项目主要包括

三大类，分别为环卫保洁项目、设施完善项目、绿化养护项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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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保洁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预计常年开展。设施完善和绿化养护项

目，年初未确定具体开展内容，经过当年度项目调研排摸以后立项，

根据重要性及紧急性进行立项，基本于第三、四季度启动采购流程和

工程实施，因此未及时根据项目工作动态进行完善补充工作计划，项

目年度计划编制不够具体。

2.受疫情影响，个别项目审价报告出具不够及时，档案整理不够

及时

竣工价款结算一般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 2个月内完成，大型项

目一般不得超过 3个月。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项目于 2021年

9月 18日签订合同，9月 22日开工，10月 21日完工。截至评价期

内尚未出具工程审价报告。评价组查阅项目归档材料，项目工作底稿

按照子项目分类归档，但项目工作底稿如合同、监理总结、验收材料、

审价报告等未及时归档，档案整理不到位，未按照时间入档并编制合

同档号并装盒，项目档案管理不够及时。

五、有关建议

1.调整预算管理及计划管理模式，提高预算编制质量，规范项目

管理

预算管理基础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在的

预算管理要求，需要根据具体项目的内容及管理特点对预算资金进行

全面的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预测的准确性、科学性，提高预算

编制准确性。

目前项目资金的按照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经常性开展，确定性

较高的项目，如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桃浦地区生活垃

圾专项收运项目，应严格按照财政的要求，编制项目年度预算和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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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第二类是上年度已开展的确定的项目，本年度需支付工程款项。

第三类是当年计划开展实施的项目，应在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在环卫保

洁、环卫设施、绿化环境等项目需求和现状的摸底排查后，按照项目

重要性、紧急程度排列，实行动态管理。确定立项的项目，应及时编

制项目预算及年度预算明细，完善项目计划管理。

2.完善项目过程管理，及时完成项目收尾工作

建议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加强对财务监理单位的进度管理，敦促

审价单位尽快出具审价报告。在今后的类似项目管理中，并监督和敦

促受托方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同时及时完成项目收尾工作，及时完成

项目归档并移交单位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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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完善部门预

算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海市

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6号）

相关规定，受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委托，上海名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的身份，承担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负责实施的“2021 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评价组根据修改完善的工作方案开展本次评价，经过数据采

集、资金合规性检查、访谈、社会调查等必要评价程序，采用绩效分

析与统计方法，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进展迅速,城市人口数量也

相应增加,随着而来的是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剧增。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4号）有关规

定，“城市生活垃圾原则上应就地就近处置。但本地不具备垃圾处置

设施、条件或者处置成本较高的，在确保垃圾能得到合法妥善处置的

条件下，移出方与接收方协商一致并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后，

可以在本域内异地或者跨省域转移处置生活垃圾。”为了确保本市经

济社会、人口和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规范本市生活垃

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的管理工作，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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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市绿化市容局三部门修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

发市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修订的上海市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

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7〕50号，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对本区内生活垃圾无法自行处置，需由市属设施处置的

相关区应征收环境补偿费；对市属设施所在区及紧邻且受到较大影响

的相关区拨付环境补偿费。

根据《通知》意见，垃圾导出区是指在本区内生活垃圾法无法实

现自行处置，需要由市属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和市属生活垃圾转运设施

（以下统称“市属设施”）转运、处置的区。垃圾导入区是指市属设施

所在的区和紧邻且受较大影响的区。目前包括浦东新区（下辖老港综

合处置基地所在的老港镇）、嘉定区（下辖江桥焚烧厂所在的江桥镇）、

普陀区（下辖与嘉定区江桥镇紧邻的桃浦镇，视同市属设施所在街道

及区）、宝山区（下辖蕴藻浜转运码头所在的张庙街道），徐汇区（下

辖徐浦转运码头所在的华泾镇）。

根据《通知》意见，各垃圾导入区及相关街镇应将补偿资金定向

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下简称“绿

容局”）设立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又称“环境补偿费”）项目，

用于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实施环卫

类、绿化类提升项目，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周边区域

的整体环境，提升居民满意度。2021年实施 2020年启动，跨年度实

施项目 2个，分别为真光路（同普路-金沙江路）东侧绿地整治提升

工程、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化建设工程，实施 2021年启动项目 7

个，分别为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桃浦地区行道树盖板整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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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环卫道班房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环

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2021 年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

2021年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

处置费年初预算安排为 1,200.00万元，2020年结转经费 45.00万元，

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1,245.00 万元，实际支出 1,204.20 万元，预算执

行率 96.72%。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通知》意见，各垃圾导入区及相关街镇应将补偿资金定向

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为滚动实施项目。2021

年开展 9个项目，其中，2021年开展项目主要包括 2020年启动，并

在 2021年跨年实施的项目 2个，及 2021年启动实施的项目 7个。按

照项目实施内容进行分类，绿化养护项目 5个，环卫设施改造项目 2

个，环境卫生保洁项目 2个。按照开展周期分类，全年常态化开展项

目 2个，为环境卫生保洁项目，剩余 7个项目均为一次性工程项目。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 1-1 2021年项目实施内容

序号 实施科室
项目发

生地
子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1 建设科 /
真光路（同普路-金沙江路）

东侧绿地整治提升工程

绿化种植，土方工程及土建小品，约

2300平方。

2 建设科 /
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化

建设工程

在上海市西站站、武威东路站、古浪

路站、祁安路站绿化种植，土方工程

及土建小品，约 4000平方。

3 建设科 桃浦
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

目

武威路（真南路-祁连山路）、桃浦西

路（古浪路-沪嘉高速）、真光路（金

沙江路-同普路），土方工程，草坪铺

设 6210平方米。

4 建设科 桃浦 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 武威路（真南路-祁连山路），种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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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科室
项目发

生地
子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工 道树（国槐 110株），开挖树穴，置

换种植土，种植苗木，安装钢管支撑，

铺设树穴盖板。

5 社区所 桃浦
桃浦地区行道树盖板整治

项目

为落实《上海市行道树附属设施三年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2021-2023年）》

沪绿容〔2021〕194号文件要求，对

照“平整、完好、美观”的目标，从城

市运行安全角度考虑，对桃浦镇人口

密集的重要道路开展行道树树穴根基

部整治工作，有效排除城市运行安全

隐患，提升桃浦区域景观面貌。2021
年下半年计划实施桃浦地区 5条道路

根基部整治，包括武威路（真南路-
众仁路）、白丽路（雪松路-水杉路）、

红棉路（雪松路-水杉路）、银杏路（雪

松路-众仁路）、双河路（金鼎路-桃
浦路）。计划完成桃浦地区行道树盖

板整治约 1446套。

6 科信科 /
环卫道班房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

长江经济带环保突出问题自检过程中

发现二处环卫道班房（同普路 1190
号、真光路 1999号）存在雨污混接现

象，向区市政管理中心申请，对同普

路 1190号污水 DN300、真光路 1999
号污水 DN300进行管道改造，直排市

政污水管网。

7 科信科 / 环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

日常巡检中发现静宁路 477号、真南

路 85弄 44号、杨柳青路 217号边三

处环卫设施，污水管道绕道后方小区

或单位后走向不明，为了确保不出现

环保问题，向区市政管理中维修等改

造内容。

8 环卫科 桃浦镇
2021年桃浦地区环境卫生

作业和保障项目

①在武威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
弄），通过投入更好的环卫设备、实

施更优作业模式及强化更全作业品质

监督，开展更高标准的道路精细化保

洁。②根据甲方要求，每月组织专人、

专用装备对道路开展专项整治，集中

冲洗地面道路、人行道和路面附属设

施，全面提升道路机械化作业水平及

道路环境质量整体水平。③根据甲方

的要求，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重

点区域，开展道路保洁和冲洗。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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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科室
项目发

生地
子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据甲方要求，做好桃浦地区其他环境

卫生保障工作。

9 环卫科 桃浦镇
2021年桃浦地区生活垃圾

专项收运项目

在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周边的桃浦地

区，通过规范开展生活垃圾专项收运，

提升区域整体环境面貌。一是开展沿

街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收集作

业，提高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水

平，改善周边道路和途经道路沿线的

市容环境面貌。二是开展企事业单位

的有害垃圾专项收运，落实无害化处

置，杜绝有害垃圾污染环境的现象。

三是根据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整改要求，规范对环卫车辆冲洗水

和垃圾残液的专项收运，落实无害化

处置，杜绝违规排放。

（2）项目实施情况

2021年开展实施的 9个项目均在开展良好。7个工程项目均在合

同约定时间内开工、完工，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环卫保洁服务项目按合同约定开

展，服务计划完成率 100%，服务履约及时率 100%，服务考核达标率

100%。

表 1-2 项目完成情况

序号 实施科室
项目发

生地
子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情况

1 建设科 /
真光路（同普路-金沙江

路）东侧绿地整治提升工

程

2020年 11月 11日签订合同并开工，

2021年 4月 30日完工。

2 建设科 /
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

化建设工程

2020年 11月 11日签订合同，并于 12
月 01日开工，2021年 1月 31日完工。

3 建设科 桃浦
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

项目

2021年 9月 18日签订合同并 10月 8
日开工，2021年 10月 22日完工。

4 建设科 桃浦
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

施工

2021年 9月 18日签订合同并于 9月 22
日开工，2021年 10月 21日完工。



11

序号 实施科室
项目发

生地
子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情况

5 社区所 桃浦
桃浦地区行道树盖板整

治项目

2021年 9月 23日签订合同并于 9月 23
日开工，2021年 12月 13日完工。

6 科信科 /
环卫道班房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

2021年 9月 28日签订合同，2021年
10月 08日完工。

7 科信科 / 环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
2021年 10月 26日签订合同，2021年
11月 6日完工。

8 环卫科 桃浦镇
2021年桃浦地区环境卫

生作业和保障项目

2021年全年，在武威东路（桃浦西路-
真南路 822弄）推行共开展 5次大冲洗

活动；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重点区

域，累计开展 25次保障活动，集中力

量对保障道路进行深度保洁和冲洗；累

计提供各类其他环境卫生保障 127次。

9 环卫科 桃浦镇
2021年桃浦地区生活垃

圾专项收运项目

2021年全年，桃浦地区垃圾定时定点

收集共有 30条路段，累计 777个商户，

根据各路段商铺的需求确定每日收运

次数。合同服务期内，共收运 156车次

环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切实规范

环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收运，确保

垃圾残液、冲洗水的处置合规合法。

3.预算资金来源及执行情况

（1）项目预算及支出情况

根据《通知》意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垃圾导入区的补偿

资金分配标准调整为普陀区 45元/吨。补偿资金的征收和分配作为相

关区财政横向结算项目。纳入年度市与区财力结算中。每年第三季度，

市绿化市容局根据各区上年下半年度和当年上半年度由市属设施转

运、处置的生活垃圾量确定各区应上缴的环境补偿资金额和各垃圾导

入区应分配金额，报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根据市绿化

市容局确定的相关数据，编入次年度预算，于次年一季度将应上缴和

分配的金额下达各区。各垃圾导入区应将补偿资金定向用于市属设施

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垃圾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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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获得的补偿资金，由区政府分配，以市属设施所在街镇为主，其额

度比例不低于 70%。部分资金可由区政府适当统筹，其额度比例不高

于 30%，且应主要投向市属设施周边紧邻的街镇。生活垃圾跨区转运、

处置费预算资金来源于环境补偿费。

根据《2019年下半年度和 2020年上半年度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

置环境补偿费征收和拨付的函》《沪绿容〔2020〕417号》，普陀区

2019 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度各垃圾导入区环境补偿费拨付额为

1,964.00万元，实际纳入 2021 年普陀区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

的预算为 1,200.00万元，因此 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项

目预算为 1,200.00万元。项目 2020 年结转经费 45.00 万元，项目预

算总金额为 1,245.00 万元。实际支出 1,204.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6.72%。2021年项目预算支出明细详见表 1-2。

2020年预算安排 1,500.00万元，实际支出 1,378.00 万元，预算

执行率 91.87%。2019 年预算安排 1,500.00万元，实际支出 1,235.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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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1年项目预算支出明细

序号
使用

科室

项目

发生

地

子项目名称
提供服务单

位

合同金额

（元）

审定金额

（元）

2021年预算

内支付金额

（元）

2020年预算

内支付金额

（元）

2019年预算

内支付金额

（元）

工程安排 付款情况

1
建设

科
/

真光路（同普

路-金沙江路）

东侧绿地整

治提升工程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2,300,000.00 2,288,766.75 1,530,103.00 690,000.00

2020年 11月
11日签订合

同并开工，

2021年 4月
30日完工

2020年项

目，余质保金

2022年支付

2
建设

科
/

轨交 15号线

四个站点绿

化建设工程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2,340,000.00 2,330,088.81 1,558,186.15 702,000.00

2020年 11月
11日签订合

同，并于 12
月 01日开工，

2021年 1月
31日完工

2020年项

目，余质保金

2022年支付

3
建设

科
桃浦

韩塔园改造

提升工程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1,850,000.00 1,843,498.80 363,498.80 740,000.00 740,000.00
2019年 11月
1日开工，12
月 31日完工

2019年预算

项目，2021
付清工程款

及质保金

4
建设

科
桃浦

古浪路桃浦

路河东南角

拆违建绿工

程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3,800,000.00 3,782,259.00 113,467.77 2,148,791.23 1,520,000.00
2019年 11月
1日开工，12
月 31日完工

2019年预算

项目，2021
付清工程款

及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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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

科
桃浦

桃浦西路等

连接带整治

项目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594,038.00 591,793.15 178,211.00

2021年 10月
8日开工，

2021年 10月
22日完工

2021年预算

项目，2022
年 2月 21日
出具审价报

告，根据合

同，开工支付

30%金额

178211元，

竣工支付

50%金额

297017元，

2021年未支

付第二笔款

项，2022年
支付第二笔

款项，及第三

笔款项

6
社区

所
桃浦

桃浦地区行

道树盖板整

治项目

上海陀岭园

林雕塑工程

有限公司

692,500.00 693,596.23 693,596.23

2021年 9月
23日签订合

同并开工，

2021年 12月
13日完工

2021年预算

项目，全部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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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

科
桃浦

武威路行道

树建设工程

施工

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673,195.00
审价尚未完

成
201,958.00

2021年 9月
18日签订合

同并于9月22
日开工，2021
年 10月 21日
完工

2021年预算

项目，根据合

同，开工支付

30%金额

201958元，

完工支付

50%金额

336597元，

2021年内应

支付第二笔

款项，2022
年需支付第

二笔款项及

第三笔款项

及质保金

8
建设

科
桃浦

桃浦西路等

连接带整治

项目、桃浦地

区行道树盖

板整治项目、

武威路行道

树建设工程

等三个绿化

整治项目施

工监理

上海园鼎建

设监理有限

公司

50,000.00 50,000.00 15,000.00 二类费

2021年预算

项目，工程开

工支付 30%
金额 15000
元，工程完工

支付 50%金

额 25000元，

审价完成后

一个月内支

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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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废管

所

奉贤

柘林

塘

奉贤柘林塘

装修垃圾补

偿费（2020年
11月-12月）

/ / / 489,964.20 2021年项目

10
科信

科
/

长风真北路

同普路周边

区域环境提

升质保金

上海长风公

园经营发展

有限公司

1,850,000.00 1,837,266.00 55,118.00 1,227,148.00 555,000.00

2019年预算

项目，该工程

于 2019年 11
月 15日开工，

至 12月 20日
完工

2019年预算

项目，该工程

质保期到

2020年 12月
20日结

束,2021年付

清质保金

11
科信

科
/

环卫道班房

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

上海普建市

政养护有限

公司

293,330.08 292,127.00 292,127.00

2021年 9月
28日签订合

同，10个工作

日完成合同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12
科信

科
/

环卫道班房

雨污分流改

造项目审价

费

上海乾茂建

设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 / 1,186.00 二类费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13
科信

科
/

环卫设施管

道改造工程

上海普建市

政养护有限

公司

873,105.00 873,105.00 873,105.00

2021年 10月
26日签订合

同，10个工作

日完成合同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14
科信

科
/

环卫设施管

道改造工程

审价费

上海乾茂建

设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 / 3,507.00 二类费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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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卫

科

桃浦

镇

2021年桃浦

地区环境卫

生作业和保

障项目

上海桃浦环

卫保洁有限

公司

3,890,000.00 / 3,890,000.00
作为本项目

中经常性项

目开展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16
环卫

科

桃浦

镇

2021年桃浦

地区生活垃

圾专项收运

项目

上海桃浦环

卫保洁有限

公司

1,783,000.00 / 1,783,000.00
作为本项目

中经常性项

目开展

2021年预算

项目，已支付

完毕

合计
12,042,028.1

5
5,507,939.23 2,8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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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及拨付流程

项目资金由区财政承担。根据项目开展方式，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开展

的服务及工程项目，纳入财政直接支付管理。普陀区绿容局依据项目预算、

投资计划和项目进度提出支付申请，经局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并报分管领导、

局长审批后，由财务部门核对发票、合同、审价报告等相关材料后向区财

政局递交用款申请。经财政局审核后由国库支付中心直接支付给服务单位，

区绿容局根据入账通知单记账。

图 1-1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拨付流程图

非政府采购项目，及项目经费支出，区绿容局向区财政局申请财政授

权支付用款额度，区财政局审核通过后，批准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区

绿容局收到《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且资料审核无误后，向服务

单位及相应单位支付相应款项。

图 1-2 非政府采购项目及项目经费拨付流程图

4.项目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本项目的业务主管部门。确定各区应上缴

的环境补偿资金额和各垃圾导入区应分配金额，上报至市财政局。对资金

的使用进行监督、跟踪。

区绿容局

依据项目进度及

材料申请财政直

接支付用款额度

区财政局

审核确认后，由国

库支付中心直接

支付给服务单位

服务单位

收到支付相

应款项

根据入账通知单

记帐

区绿容局

区绿容局

编报用款计划，申

请财政授权支付

用款额度

区财政局

审核确认后，批准

财政授权支付用款

额度

区绿容局

收到《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

账通知书》且资料审核无误

后，支付相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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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财政局：负责项目的预算审批编制，根据市绿化市容局确定的

相关数据，编入次年度预算，于次年一季度将应上缴和分配的金额下达各

区。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本项目的预算主管部门。负责根据市财政下拨

的环境补偿金额分配本区环境补偿资金，负责预算核定和批复、及时足额

安排资金、进行财政监督等。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本项目的预算单位。由下属科室负

责项目的具体开展及实施，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工程项目具体包括前

期调研、项目立项申报、项目设计，根据有关规定明确承包单位的选定程

序，并进行全过程监管；组织施工招投标工作、负责工程合同的洽谈与签

订工作、办理合同备案，对施工合同内容组织建设进行全过程管理，参与

项目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等工作；协助工程项目部做好工程保修期质量管

理。服务项目具体包括对项目服务单位及实施成果进行监督、考核、验收。

项目服务单位：工程项目施工、施工监理和投资监理等参建单位，分

别负责项目的施工、施工监理、投资监理。服务项目包括项目供应商，负

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2）项目实施流程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通知》意见，及年度预算安排金额，

根据桃浦街镇及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绿化及环境质量、基础设施水平，结合

年度工作重点，按照轻重缓急，选择重点项目开展。区绿容局根据预算金

额实施相应的采购流程，确定项目实施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审价单位，

签订合同。确保项目在相应时间内完成采购，启动项目，并在相应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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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项目，确保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图 2：项目管理流程图

（3）项目管理制度

①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的核心财务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上海市普陀区绿容局内控手册》；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财政建设资金财务监督管理的

规定》；

关于印发《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财务内部管理的规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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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的通知；

②项目管理制度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修订的上

海市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7〕

50号）；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招标采购的管理办法》（普绿容〔2020〕

45号）；

关于修订《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合同管理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普绿容〔2020〕36号）。

5.利益相关方

（1）项目主管部门：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3）参建单位：招标代理、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和审价等单位；

（4）项目受益对象：居民群众。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在申请预算时编制的绩效目标不够细化、量化。评价方通过调

研，结合实际内容和实际情况，梳理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1.总目标

对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实施环卫类、

绿化类提升项目，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周边区域的整体环

境，提升居民满意度。

2.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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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

6号）的规定，结合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评价小组对项目年度绩效

目标进行了梳理，并在与项目单位沟通后，设置了以下年度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①数量目标：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

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②质量目标：

工程建设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达标；

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③时效目标：

工程开工及竣工完成及时；

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④成本目标

工程三算一致性；

（2）效果目标

环卫基础设施运行良好；

绿化环境质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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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环境卫生得到良好保障；

沟通协调制度建立并有效实施；

（3）满意度目标

管理单位满意度不低于 85%；

居民满意度不低于 85%。

二、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通过评价完善本项目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资源

配置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对 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环

境补偿费）实施情况的调查，包括通过资料收集、基础表填写、问卷调查、

访谈、数据分析等形式，开展对项目的绩效评价，关注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性、绩效目标管理规范性、项目过程管理的规范性、资金使用合规性、项

目实施效果。总结项目的成绩和经验做法，分析项目实施后是否能够进一

步提升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整体环境。同时，发

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项目的后续开展和运行管理提出相关的

建议。

2.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预算金

额 1,200.00万元。

评价范围：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所需的相关费用，2021

年实施 2020年启动，跨年度实施项目 2个，分别为真光路（同普路-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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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路）东侧绿地整治提升工程、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化建设工程，实

施 2021年启动项目 7个，分别为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桃浦地区

行道树盖板整治项目、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环卫道班房雨污分流

改造工程、环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2021年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

障项目、2021年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和方法

1.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依法

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

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以及与再评价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根据以上原则，绩效评价应遵循如下要求：

（1）在数据采集时，采取客观数据，主管部门审查、评价组组织复

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以保证各项指标的真实性。

（2）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提高评价报告的公信力。

（3）绩效评价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除了对绩效评价的过程、结果描

述外，还应总结经验，并对照历次评价指出不足之处，就共性问题提出可

操作性改进建议。

2.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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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按照经过项目单位审核沟通的工作方案，运用实地调研法、资

金核查法、社会调查法、统计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项目进行

评价。

3.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进行预测或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将抽象的研

究对象按照其本质属性和特征分解成为具有行为化、可操作化的结构，并

对指标体系中每一指标赋予相应权重。指标体系框架中包括指标含义、分

值权重、评分标准、数据来源、评价方法。

（1）指标名称、指标含义、评价方法、数据来源

见附件 2：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2）评分标准

本报告的评价标准是依据绩效评价基本原理，按照《上海市财政项目

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6号），分别按照计

划标准、行业标准等制定。本次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设计，在上海市财政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上对二、三级指标进行细分，主要依据

层次分析法，根据二、三级指标与绩效目标的匹配性、在指标中的重要性、

以及对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来合理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比例结构。2021

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成中，按照项目的重要

性原则和评价意图与重点，对各指标分配权重，最终形成一级指标体系的

权重分配，决策类指标占 17%、管理类指标占 28%、产出类指标占 29%，

效果类指标占 26%。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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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

6号），根据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在前期基础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对

项目实地调研过程中获取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结合工作

方案中制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评分，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结论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委托单位。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 数据采集

2022年 7月 15日至 7月 25日，评价组前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主要收集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管理制度与执

行情况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等。

2. 资金使用合规性核查

根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核查的要求，评价组对本项目同步开展资金使

用情况核查。核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合同价款支付的及时性和合理性，抽查

比例 33%左右的凭证审核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所有收集数据经核查后汇总

完成。

3. 问卷调查

评价组对参与了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居民

进行了满意度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进行整理，通过问卷系统统计分析，得

出各项分析结果，撰写满意度问卷报告。

4. 访谈

评价组分别对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各科室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谈，并

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根据访谈提纲对各个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总结各

方意见和建议，撰写访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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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评价组根据评价要求，对采集的项目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评分，

并根据分析结果提炼评价结论，撰写项目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本项目总体组织规范，较好的完成了 2021年开展的环卫保洁、绿化

修复、设施完善的项目，推动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

周边地区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环境美化，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周边区域的

整体环境，提升居民满意度。

在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的设立与区绿化和市容局部门目标相适应，项

目与区绿化和市容局部门职责相对应，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

但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合理，指标设置不够明确，预算编制不够具体、

细化。

项目管理方面，2021年本项目预算安排 1,200.00万元，实 2020年结

转经费 45.00万元，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1,245.00万元。实际支出 1,204.20 万

元，预算执行率 96.72%。项目资金使用合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财务监控基本到位，现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但个别项目供应商

审价不够及时，个别项目合同未按约定及时支付过程款项，档案管理不够

到位。

项目产出方面，2021年开展实施的 9个项目均在开展良好。7个工程

项目均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开工、完工，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工程完工

及时率 10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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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项目及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按合同约定开展，服务计划完成率 100%，

服务履约及时率 100%，服务考核达标率 100%。

项目实施效果方面，环卫基础设施运行完好率 84.26%、绿化环境质

量美化度 84.27%、保洁环境卫生质量达标率 86.10%。2021年桃浦地区未

发生群体性事件。2021年普陀区获得 2021年度普陀区绿化市容热线工作

“优秀”等次，居民满意度、各科室信息沟通有效。同时，项目存在中长

期规划不够完善，环境补偿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二）评价结论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

6号），评价组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

四个维度，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等方式，对 2021年生活

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项目总得分为 87.66

分，绩效评级属于“良”。其中，决策类指标得分 11.66分，过程类指标

得分 22分，产出类指标得分 29分，效益类指标得分 25分。最终评分结

果如下表 3所示，各指标具体评分情况详见附件 1：绩效评价综合评分表。

表 3 2021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指标得分汇总

指标 A决策 B 过程 C 产出 D效益 合计分值

权重 17 26 29 28 100
得分 11.66 22 29 25 87.66
得分率 68.59% 84.62% 100.00% 89.29% 87.66%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通过调研、相关文件的解读、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

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项目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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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客观分析，逐项打分，并对扣分指标的扣分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具体

情况如下：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由 3个二级指标和 5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17分，

实际得分 11.66分，得分率 68.59%。

1.A1项目立项

表 4-1-1 项目立项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100.00%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100.00%

小计 6 6 100.00%

（1）“A1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权重 3分，得分 3分。《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修订的上海市生活垃圾跨

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7〕50号，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对本区内生活垃圾无法自行处置，需由市属设施

处置的相关区应征收环境补偿费；对市属设施所在区及紧邻且受到较大影

响的相关区拨付环境补偿费。根据《通知》意见，普陀区（下辖与嘉定区

江桥镇紧邻的桃浦镇，视同市属设施所在街道及区）属于垃圾导入区。各

垃圾导入区及相关街镇应将补偿资金定向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境质

量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下简称“绿容局”）设立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

费（又称“环境补偿费”）项目，用于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

浦镇等周边地区，实施环卫类、绿化类提升项目，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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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提升周边区域的整体环境，提升居民满意度。因此，生活垃圾跨

区转运、处置费项目的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指标

评分规则，本指标得满分。

（2）“A12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权重 3分，得分 3分。本项目为普

陀区绿容局经常性项目。项目资金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根据《通知》意

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垃圾导入区的补偿资金分配标准调整为普陀

区 45元/吨。补偿资金的征收和分配作为相关区财政横向结算项目。纳入

年度市与区财力结算中。每年第三季度，市绿化市容局根据各区上年下半

年度和当年上半年度由市属设施转运、处置的生活垃圾量确定各区应上缴

的环境补偿资金额和各垃圾导入区应分配金额，报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根据市绿化市容局确定的相关数据，编入次年度预算，于次

年一季度将应上缴和分配的金额下达各区。各垃圾导入区应将补偿资金定

向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

垃圾导入区获得的补偿资金，由区政府分配，以市属设施所在街镇为主，

其额度比例不低于 70%。部分资金可由区政府适当统筹，其额度比例不高

于 30%，且应主要投向市属设施周边紧邻的街镇。各垃圾导入区政府按要

求使用补偿资金，加强补偿资金的使用管理。根据《2019年下半年度和

2020年上半年度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费征收和拨付的函》《沪

绿容〔2020〕417号》，普陀区 2019下半年至 2020年上半年度各垃圾导

入区环境补偿费拨付额为 1,964.00万元，实际纳入 2021年普陀区生活垃

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的预算为 1,200.00万元。经过财政部门的审批，项目

设立程序规范。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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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绩效目标

表 4-1-2 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4 2.66 66.5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1 33.33%

小计 7 3.66 52.28%

（1）“A2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2.66分。本项目在

预算“二下”时，编制绩效目标表。根据项目 2021年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总目标及年度目标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环境质量、

基础设施及居民民生有效改善。规范使用当年度的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

置费，使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及居民民

生有效改善。”项目绩效目标为“道路机扫率≥80%，道路整洁优良率≥

90%，工程进度及时性，及时”，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性不

够具体、全面，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金额不够匹配，绩效目标不够

全面，相关绩效目标较为简单，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66分。

（2）“A2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权重 3分，得分 1分。根据项目设

置的绩效指标，指标设置不够清晰，其数量指标设置的“道路机扫率”、质

量指标设置的“道路整洁优良率”、社会效益指标设置的“年度绩效排名”

指标针对性不强，未与年度任务数相关联。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1分。

3.A3资金投入

表 4-1-3 项目资金投入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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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4 2 50.00%

小计 4 2 50.00%

（1）“A31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2分。根据《通知》

意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垃圾导入区的补偿资金分配标准调整为普

陀区 45元/吨。补偿资金的征收和分配作为相关区财政横向结算项目。纳

入年度市与区财力结算中。每年第三季度，市绿化市容局根据各区上年下

半年度和当年上半年度由市属设施转运、处置的生活垃圾量确定各区应上

缴的环境补偿资金额和各垃圾导入区应分配金额，报市财政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根据市绿化市容局确定的相关数据，编入次年度预算，于

次年一季度将应上缴和分配的金额下达各区。根据《2019年下半年度和

2020年上半年度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费征收和拨付的函》《沪

绿容〔2020〕417号》，普陀区 2019下半年至 2020年上半年度各垃圾导

入区环境补偿费拨付额为 1,964.00万元，实际纳入 2021年普陀区生活垃

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的预算为 1,200.00万元。因此，2021年预算直接以

总额 1,200.00万元的形式安排，未编制详细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预算编

制依据的充分性不足。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由 2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6分，

实际得分 22分，得分率 84.62%。

1.B1资金管理

表 4-2-1 项目资金管理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11预算执行率 2 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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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 2 2 100.00%

B1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100.00%

B14财务监控有效性 2 2 100.00%

小计 8 8 100.00%

（1）“B11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根据《2019年下

半年度和 2020年上半年度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费征收和拨付

的函》《沪绿容〔2020〕417号》，普陀区 2019下半年至 2020年上半年

度各垃圾导入区环境补偿费拨付额为 1,964.00万元，实际纳入 2021年普

陀区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的预算为 1,200.00万元，因此 2021年普

陀区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预算安排 1,200.00万元，2020年结转经

费 45.00万元，项目预算总金额为 1,245.00万元，实际支出 1,204.20 万元，

预算执行率 96.72%。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2）“B12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评价人员根

据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项目支出明细，抽取了区绿化和市容局发生

的费用凭证进行审核，经检查符合《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财

务内部管理的规定》。评价人员通过查阅项目相关财务资料可知，2021

年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各子项目资金的使用均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

度，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各子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符合预算批复

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的情况，相关费用支出合理。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3）“B1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为保证

公共财政资金合法、有效使用，进一步规范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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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工作，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制定了《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

加强财政建设资金财务监督管理的规定》、关于印发《普陀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关于加强财务内部管理的规定》的通知、关于印发《普陀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的通知等相关财务制度，对单位内部各

项经费的使用范围、支付流程等进行规范，相关财务制度较为健全。根据

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4）“B14财务监控有效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经过资金核

查，资金支出申请、审批手续完整，资金核算及管理规范，财务记录完整、

附件齐全，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项目的资金支付采取了必要的监控管理

措施，资金监管到位。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2.B2组织实施
表 4-2-2 项目组织实施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2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100.00%

B22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3 75.00%

B23项目采购规范性 4 4 100.00%

B24合同管理规范性 4 2 50.00%

B25档案管理规范性 2 1 100.00%

小计 18 14 77.78%

（1）“B2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区绿容

局制定了《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招标采购的管理办法》（普绿容〔2020〕

45号）、关于修订《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合

同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普绿容〔2020〕36号）、《普陀区绿化市

容局绿化建设项目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健全，能够保障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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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建设管理等管理的有序开展。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4

分。

（2）“B22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3分。评

价组核查了项目单位工作底稿及完成情况，项目开完工及时，项目验收及

时，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基本有效。但武威路行道树建

设工程于 2021年 10月 21日完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截至评价期间，

审价工作尚未完成。对审价时效管理不够到位。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

标得 3分。

（3）“B23项目采购规范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根据采购

记录，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审价单位均按照《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招标采购的管理办法》（普绿容〔2020〕45号）要求执行，采购流

程、采购方式合规。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4分。

（4）“B24合同管理规范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2分。项目合同

内容完整，覆盖了项目开展的内容及要求，合同义务明确，合同签订规范。

在合同履行规范方面，乙方按照合同完成相关工作。除上述审价工作未及

时完成，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及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未按照合同

要求“工程完工支付 50%金额”。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于 2021年

10月 22日完工，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于 2021年 10月 21日完工，均

未在年内支付相关进度款。相关合同履行不够到位。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本指标得 2分。

（5）“B25档案管理规范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1分。项目档案

管理基本规范，评价组查阅项目归档材料，项目工作底稿按照子项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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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但项目工作底稿如合同、监理总结、验收材料、审价报告等未及时

归档，档案整理不到位，未按照时间入档并编制合同档号并装盒。项目档

案管理不够到位。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1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类指标由 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9分，

实际得分 29分，得分率 100.00%。

1.C1产出数量

表 4-3-1 项目产出数量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11工程计划完成率 5 5 100.00%

C12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计划完成率 2 2 100.00%

C13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计划完成率 2 2 100.00%

小计 9 9 100.00%

（1）“C11工程计划完成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2021年项目

涉及 7个工程类项目，具体包括真光路（同普路-金沙江路）东侧绿地整

治提升工程、轨交 15号线四个站点绿化建设工程、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

治项目、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桃浦地区行道树盖板整治项目、环

卫道班房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环卫设施管道改造工程。均按期开工并完工，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5分。

（2）“C12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计划完成率”指标权重

2 分，得分 2 分。在武威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 弄）推行共开展 5

次大冲洗活动；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重点区域，累计开展 25次保障

活动，集中力量对保障道路进行深度保洁和冲洗；累计提供各类其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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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障 127次，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3）“C13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计划完成率”指标权重 2

分，得分 2分。桃浦地区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共有 30条路段，累计 777个

商户，根据各路段商铺的需求确定每日收运次数，最少 2次，最多 9次。

合同服务期内，共收运 156车次环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生活垃圾专

项收运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2.C2产出质量

表 4-3-2 项目产出质量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21工程建设一次验收合格率 4 4 100.00%

C22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达标 2 2 100.00%

C23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 2 2 100.00%

C24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 2 2 100.00%

小计 10 10 100.00%

（1）“C21工程建设一次验收合格率”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根

据项目验收材料，7个工程竣工均验收合格，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根

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4分。

（2）“C22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达标”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根据

问卷及访谈，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达标率 100%，未发生施工方面的投诉事

件。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3）“C23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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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2分，得分 2分。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美丽街区”建设 （2018-2020 年）和 2021年度“高标准保洁

区域（道路）验收情况的通报》（沪精细化办〔2022〕3号）情况，武威

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弄）成功创建“高标准保洁区域”。5次大冲

洗活动，其他环境卫生保障 127次，确保了桃浦地区面上环境无明显脏乱

差现象，全面提升了桃浦地区道路环境面貌。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

得 2分。

（4）“C24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质量验收合格率”指标权

重 2分，得分 2分。通过桃浦地区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在 2021年全市垃

圾分类综合考评中，桃浦镇沿街店铺和道路废物箱考核项目得分位居全区

第一。

规范环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收运，确保垃圾残液、冲洗水的处置合规

合法，在日常巡查、各类检查中，未发现违规排放现象。根据指标评分规

则，本指标得 2分。

3.C3产出时效

表 4-3-3 项目产出时效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31工程开工及竣工完成及时率 4 4 100.00%

C32 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完成及时

率
2 2 100.00%

C33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完成及时率 2 2 100.00%

小计 8 8 100.00%

（1）“C31工程开工及竣工完成及时率”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

2021年项目涉及 7个工程类项目均按期开工并完工，工程开工及竣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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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时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4分。

（2）“C32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完成及时率”指标权

重 2分，得分 2分。根据考核结果，武威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弄）

“三结合”日常保洁法、“三段式”双轨作业模式均按作业要求开展，实

施准时。5 次大冲洗活动、25 次保障活动、各类其他环境卫生保障 127

次均完成及时，考核完成及时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

分。

（3）“C33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运项目完成及时率”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桃浦地区商铺垃圾定时定点运收完成及时率 100%；环

卫车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收运及时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

得 2分。

4.C4产出成本

表 4-3-4 项目产出成本指标得分表

（1）“C41三算一致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因项目未编制各

项目预算，小金额工程项目也未编制项目概算，因此以合同价及审价金额

判断。2021年涉及的 7 个工程项目，其中 6个项目出具审价报告，审价

金额均低于合同价。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类指标由 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8分，

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41三算一致性 2 2 100.00%

小计 2 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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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得分 24.6分，得分率 87.86%。

1.D1项目效益

表 4-4-1 项目效益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D11环卫基础设施运行完好率 6 100.00%

D12绿化环境质量美化度 6 100.00%

D13保洁环境卫生质量达标率 5 100.00%

D14群体性事件发生情况 0 100.00%

D15绿化市容热线诉求处置等次优秀达标情况 2 100.00%

小计 19 100.00%

（1）“D11环卫基础设施运行完好率”指标权重 6分，得分 5分。根

据访谈及调查问卷，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居民认为环卫基础设施运行完好率

为 84.26%。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5分。

（2）“D12绿化环境质量美化度”指标权重 6分，得分 5分。根据访

谈及调查问卷，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居民认为绿化环境质量美化度 84.27%。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5分。

（3）“D13保洁环境卫生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根

据访谈及调查问卷，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居民认为保洁环境卫生质量达标率

86.1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5分。

（4）“D14群体性事件发生情况”指标权重 0分，得分 0分。2021年

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未发生因垃圾导入

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

区舆情安全风险可控。未发生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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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15绿化市容热线诉求处置等次优秀达标情况”指标权重 2分，

得分 2分。据悉，2021年普陀区获得 2021年度普陀区绿化市容热线工作

“优秀”等次，绿化市容热线诉求处及时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本指标得 2分。

2.D2服务对象满意度

表 4-4-2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D21公众满意度 5 5 100.00%

小计 5 5 100.00%

（1）“D21公众满意度”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本次调查问卷发

放对象为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居民和环

卫工人等，对普陀区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等周边地区环卫环

境、基础设施、绿化环境提升情况满意度进行调查，居民群众对桃浦镇等

周边地区环境综合满意度为 85.05%。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5分。

3.D3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

表 4-4-3 项目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表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D31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 50.00%

D32信息沟通有效性 2 2 100.00%

小计 4 3 75.00%

（1）“D31 长效管理机制建设情况”指标权重 2分，得分 1.0 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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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项目访谈及工作开展情况，项目缺少具体的年度开展计划，对桃浦镇等

周边地区绿化环境及换位设施长期发展规划不够具体。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本指标得 1.0分。

（2）“D32信息沟通有效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根据项目访

谈及工作开展情况，本项目实施具体由区绿容局各业务科室协作开展，项

目信息沟通有效。根据指标评分规则，本指标得 2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管理规定严格，过程监督到位，有效提升了桃浦周边环境质量

在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管理上，项目建设方、工程施工方、项目监

理通力合作，管理到位，使得工程进度及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工程施

工方面，施工方及监理方加大对施工过程及工程质量的监督，督促施工单

位文明施工，规范施工，完善工程质量，并在规定时间内完工。经过项目

建设方、工程施工方、项目监理的验收，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完

工后养护期内，绿化植物生长良好，景色美观，设施养护到位。

环卫保洁方面，浦地区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保洁区域

(道路）创建工作，通过在武威东路（桃浦西路-真南路 822弄）推行“三

结合”日常保洁法、“三段式”双轨作业模式等高质量保洁作业，成功创

建“高标准保洁区域”。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重点区域，累计开展

25次保障活动，5次大冲洗活动，集中力量对保障道路进行深度保洁和冲

洗。提供各类其他环境卫生保障 127 次；桃浦地区累计 777个商户、30

条路段，根据各路段商铺的需求进行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切实规范环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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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冲洗水和垃圾残液收运，确保垃圾残液、冲洗水的处置合规合法，杜绝

垃圾残液、冲洗水违规排放现象。以上综合措施确保了桃浦地区面上环境

无明显脏乱差现象，全面提升了桃浦地区环境面貌。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未编制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及工作计划，造成部分合同款项未及

时支付

项目资金预算直接以总额形式安排，未编制详细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及预算明细，项目预算未细化至二、三级明细，项目预算编制单价及数量

编制依据的充分性不足。因此，部分项目无法充分预估项目进度和付款进

度，造成部分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项目主要包括三大类，分别为环

卫保洁项目、设施完善项目、绿化养护项目。其中，环卫保洁项目为经常

性项目，预计常年开展。设施完善和绿化养护项目，年初未确定具体开展

内容，经过当年度项目调研排摸以后立项，根据重要性及紧急性进行立项，

基本于第三、四季度启动采购流程和工程实施，因此未及时根据项目工作

动态进行完善补充工作计划，项目年度计划编制不够具体。

如桃浦西路等连接带整治项目已经于 2021年 10月 8日开工，于 10

月 22日完工，但 2021年内未根据合同约定“工程竣工后，支付合同金额

的 50%作为工程款，计 297017元”支付。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项

目于 2021年 9月 18日签订合同，并于 9月 22日开工，10月 21日完工。

但年内未按合同约定“工程竣工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50%作为工程款，计

336597元”。

2.受疫情影响，个别项目审价报告出具不够及时，档案整理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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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价款结算一般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 2个月内完成，大型项目一

般不得超过 3 个月。武威路行道树建设工程施工项目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签订合同，9月 22日开工，10月 21日完工。截至评价期内尚未出具工

程审价报告。评价组查阅项目归档材料，项目工作底稿按照子项目分类归

档，但项目工作底稿如合同、监理总结、验收材料、审价报告等未及时归

档，档案整理不到位，未按照时间入档并编制合同档号并装盒，项目档案

管理不够及时。

六、有关建议

1.调整预算管理及计划管理模式，提高预算编制质量，规范项目管理

预算管理基础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在的预算

管理要求，需要根据具体项目的内容及管理特点对预算资金进行全面的预

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预测的准确性、科学性，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

目前项目资金的按照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经常性开展，确定性较高

的项目，如桃浦地区环境卫生作业和保障项目、桃浦地区生活垃圾专项收

运项目，应严格按照财政的要求，编制项目年度预算和中期预算。第二类

是上年度已开展的确定的项目，本年度需支付工程款项。第三类是当年计

划开展实施的项目，应在桃浦镇等周边地区在环卫保洁、环卫设施、绿化

环境等项目需求和现状的摸底排查后，按照项目重要性、紧急程度排列，

实行动态管理。确定立项的项目，应及时编制项目预算及年度预算明细，

完善项目计划管理。

2.完善项目过程管理，及时完成项目收尾工作

建议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加强对财务监理单位的进度管理，敦促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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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尽快出具审价报告。在今后的类似项目管理中，并监督和敦促受托方

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同时及时完成项目收尾工作，及时完成项目归档并移

交单位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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